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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华是

科技，股票代码：301218）将于 2026年 1月 20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2、本次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停牌情况概述

1、公司于前期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和

持股 5%以上股东章忠灿先生的通知，获悉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和章忠灿先

生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经公司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华是科技，股票代码：301218）自 2026

年 1月 13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月 12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

项的停牌公告》。

2、停牌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和持股

5%以上股东章忠灿先生与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事项的各项工作，因

为相关事项需进一步协商，公司预计无法在 2026年 1月 15日（星期四）上午开

市起复牌。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华是科技，股

票代码：301218）自 2026年 1月 15日（星期四）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二、进展情况介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6年 1月 19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和

持股 5%以上股东章忠灿先生与杭州巨准启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杭州

巨准”）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及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章忠灿先生共

同签署《表决权放弃协议》。

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章忠灿先生拟合计向杭州巨准转让公司

12,912,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2%（其中，俞永方转让其持有的 4,800,750

股股份，叶建标转让其持有的 4,777,500股股份，章忠灿转让其持有的 3,333,750

股股份）。同时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及章忠灿先生同意放弃其持有的公司全

部剩余股份 38,73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97%）的表决权，放弃期限至俞永

方先生、叶建标先生、章忠灿先生主动或被动减持完所持全部股份为止。《表决

权放弃协议》生效及股份转让完成后，杭州巨准的持股比例为 11.32%、表决权

比例为 11.32%，原实际控制人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的持股比例为 25.20%、

表决权比例为 0%，章忠灿先生的持股比例为 8.77%、表决权比例为 0%。公司的

控股股东将由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变更为杭州巨准，实际控制人将由俞永方

先生、叶建标先生变更为郑剑波先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

决权放弃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相关议案。公司与杭州巨准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杭州巨准

拟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全部 22,808,000股股票。本次发行完成

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可能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下，按照拟发行股数计算，

杭州巨准将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增加至 35,720,000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6.10%），最终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浙

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及相关文件。

三、股票复牌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6号——停复牌》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股票简称：华是科技，股票代码：301218）自 2026年 1月 20日（星期

二）开市起复牌。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仍在进行中，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事项，

且尚需取得深交所出具的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意见书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可

能涉及的其他批准，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

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

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20日


